
附件 A 

 

舊域多利軍營羅拔時樓活化項目 
文物影響評估 

 
背景  

 
在第五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中，發展局局長於 2018 年原則

上批准基督教愛協團契有限公司(協辦機構: 亞洲展藝有限公司)將位於舊

域多利軍營的羅拔時樓(位置圖載於圖一)活化為「羅拔時樓開心藝展中心」。 
 
2. 本活化項目現包括羅拔時樓用地（下稱「用地」）及鄰近輔助用地。羅

拔時樓座落於平整的用地上，而輔助用地則位於堅尼地道及羅拔時樓用地

之間的斜坡。兩用地均為政府擁有。用地將會被保育及活化為一所創意藝

術及遊戲治療中心，輔助用地於堅尼地道設有路旁停車處及無障礙設施往

返用地。 
 
3. 羅拔時樓建於一九零七至一九一零年，為舊域多利軍營的其中一個已

婚軍人宿舍。當英國軍事部於一九七九年將舊域多利軍營交還給香港政府

後， 羅拔時樓一直被空置。及至一九八六年，新生精神康復會把羅拔時樓

用作精神病康復者宿舍。該宿舍於二零一三年停止運作。羅拔時樓於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被古物諮詢委員會評定為一級歷史建築。 
 

 

重要文化意義聲明  

 
甲、 歷史及情境價值  

 
4. 羅拔時樓位於堅尼地道以南的山嘴上，它的建造展現了英軍在二十世

紀初期往堅尼地道以南的地界擴展。羅拔時樓與寶雲道軍人醫院一同見證

域多利營區(包括舊域多利軍營及鄰近其他軍事用地)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全

盛時期。  
 
5. 羅拔時樓是九所於一九零零年代建成的已婚軍人宿舍其中之一，是當

時軍事發展的見證。羅拔時樓與其他前已婚軍人宿舍(包括蒙哥馬利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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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樓、 華福樓及羅連信樓)具有情境價值，展現了域多利軍營內最具規模

的建造工程。連同現時於舊域多利軍營範圍內尚存的建築物（包括旗桿屋 
(舊三軍司令官邸)、舊英軍醫院（寶雲道軍人醫院）、舊軍火庫、百捷樓及

龍樓)，形成了敘述英國佔領香港後，域多利營區發展進程的圖畫。  
 

乙、建築價值 

 
6. 作為屹立超過一個世紀及已曾被活化再利用的建築物，羅拔時樓的重

要建築元素保存狀況屬於良好。源於愛德華時期古典復興主意建築風格的

建築元素均被保留，例如紅磚立面、開放式遊廊、內部樓梯及拱形門口等。

由於軍用建築設計較為著重功能性，所以內部的建築特色元素有限。現存

的原有構件均對建築物的原真性及反映建築物原有用途作出貢獻。 
 
文物影響評估 

 
7. 根據發展局技術通吿（工務）第 6/2009 號， 我們已為該項目進行文物

影響評估，目的為該項目擬備保育管理方案和評估工程計劃的擬議範圍及

設計對文化價值所產生的影響。而有關的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是根據在活化

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羅拔時樓資料冊內，古物古蹟辦事處（下稱「古蹟辦」）

所載的文物保育指引擬備的。報告訂定緩解措施以減低於活化工程期間對

歷史建築產生不良的影響，以及概述將來文物詮釋、樓宇保養及管理的策

略等。 

 
甲、 項目計劃 

 
8. 本項目將活化用地為一所創意藝術及遊戲治療中心，旨在向巿民推廣

精神及心理健康的訊息，讓他們掌握管理壓力的技巧，以及透過一系列的

導賞團、工作坊和活動體驗，讓他們瞭解舊域多利軍營的歷史。 
 
9. 項目活化後提供以下所需功能： 

 
(a) 羅拔時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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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 新接待處、展示區、提供小食的咖啡室及廚房、通

道、洗手間及後勤地方; 

 
- 一樓： 治療室、哺乳室、通道、洗手間及後勤地方; 

 
- 二樓： 多用途室、治療室、辦公室、通道、洗手間及後勤地方;

及 
 

- 屋頂： 只供維修用途。 
 

(b) 用地內的戶外空間：   
 

- 新建的外部樓梯及升降機會取代現存後加的樓梯，以提供逃生

及無障礙通道到達羅拔時樓的各層; 
 

- 新建半地下式消防及灑水系統水缸及泵房，頂部設多用途園境

平台; 及 

 
- 供治療用的迷陣。 

 
(c) 於輔助用地內： 

 
- 新建升降機及樓梯塔樓及連接橋，及在堅尼地道新建八米長停

車處，以提供無障礙通道連接堅尼地道。 
 
乙、保育原則 

 
10.    參照文物影響評估報告中提供的保育原則所制定的保育計劃及詮

釋建議如下： 
 

(a) 用途 
 

- 由於用地前身的軍事用途不可能被延續，新用途應與用地或周

遭環境配合（如住宅或藝術文化相關用途）;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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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羅拔時樓的建築結構未能滿足現時混凝土結構的法定承

重標準，除非建築物能夠維持其居住用途以避免用途改變，否

則進行結構加固工程在所難免。在此情況下，各種改建選項均

須詳細研究，以得出平衡結構安全和降低對文物影響的最佳選

擇。對建築物本身建構及視覺空間效果的影響均須考慮。 
 

(b) 環境佈局 
 

- 羅拔時樓座落於堅尼地道及波老道之間的平台上，俯視香港公

園及金鐘一帶。此環境佈局須予以保留。用地內新結構的高度

不應高於羅拔時樓，也不應阻擋羅拔時樓現時享有的景觀。 

 
(c) 詮釋 

 
- 用地內應預留公眾可達之區域作文物詮釋之用，以向公眾推廣

用地的文化價值。合適的詮釋主題包括： 

 
 用地及舊域多利軍營的歷史及情境價值； 
 
 用地的建築價值，即其作為香港其中一座愛德華時期古典

復興主意建築風格的建築；及 
 

 建築保育／活化再利用工程的過程。 

 
- 開放式遊廊、地下部分範圍及其他具備極高或高文化意義的建

築特色元素應保留作文物詮釋之用，盡量讓公眾可達。 

 
(d) 保存建築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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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文物影響評估列出的具文化意義的建築特色元素於

活化再利用的過程中應盡量保留及修復。具有極高及高文化意

義的建築特色元素例子如下： 
 
(i) 用地環境佈局：被茂盛自然植物環繞的平原、由堅尼地道

通往波老道之行人小徑、位於東北的戶外空間 (前地) 及
東南的戶外空間 (入口前地)、具歷史價值的外圍金屬圍

欄，以及俯視香港公園及金鐘一帶的視野； 

 
(ii) 羅拔時樓的外部：體積外型、前（東北）立面、入口（東

南）立面、側（西北）立面、木製窗戶、屋頂煙囪、原有

鑄鐵製雨水渠管及具備古典設計的漏斗、環繞整棟建築

物的排水渠位置及於入口花崗岩石梯級底下的拱形排水

渠「隧道」、鑄鐵井蓋; 及 

 
(iii) 羅拔時樓的內部：樓宇前、中、後段空間佈局、樓宇結構、

開放式遊廊、中段房間及客廳的原有間隔及建構特色（例

如壁爐腔、具古典灰塑的橫樑及天花綫、連接前後段的門

口及原有木造法式門）、內部金屬樓梯、樓梯走廊及其與

開放式遊廊的間牆、二樓通往屋頂檢修口的金屬維修爬

梯及後段窗口上的拱型凹牆。 
 

- 冒犯性的後加改建構件應將其移除，以修復受干擾的建築特色

元素。 

 
(e) 對建築構件進行干預 

 
- 一般而言，羅拔時樓作改建及加建以配合新用途及加強其安全

性是可接受的。但是應以最少干預的原則去規劃，以減少對建

築物重要文化意義的影響。文化意義較低或原真性較低的建築

特色元素，在活化規劃上可以允許較大程度的靈活性。 
 

- 任何改建和加建工程的設計應遵循以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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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可逆轉的改建／ 加建； 

 
(ii) 與原構件兼容但可區別；及 

 
(iii) 應盡量減少對羅拔時樓造成視覺影響，特別是羅拔時樓

望向香港公園及金鐘一帶的景觀。 
 

- 屋宇設備應妥善規劃，以避免對歷史建築造成視覺影響。 
 

(f) 管理 
 

- 用地的物業管理人員及運作團隊須瞭解用地的文化意義及具

備保育用地的知識；及 

 
- 須設立保養方案和保養及操作手冊，以確保建築物維持良好狀

況及在運作期間被妥善使用。方案應包括關於對建築構件之日

常保養維修的詳細計劃。 
 

(g) 文件記錄 

 
- 應該設立文件記錄機制，妥善保存研究、調查、樣板結果等。

在進行改建工程之前和之後，應進行繪圖測量和攝影記錄，以

全面記錄歷史建築的狀況。將來任何維修工程亦應予記錄，並

以適當的方式和媒體妥善保存。 
 

丙、 主要設計方案 

 
11.    活化計劃的主要工程如下： 
 

(a) 整體佈局設計 
 

(i) 計劃旨在活化再利用用地作為羅拔時樓開心藝展中心 
(創意藝術及遊戲治療中心)，內有接待處、展示區、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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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治療室、多用途室及輔助設施； 
 

(ii) 於建築物西北方新建外部樓梯及升降機取代現存後加的

樓梯，以提供逃生及無障礙通道到達羅拔時樓的各層； 

 
(iii) 於建築物西北方空地新建半地下式消防及灑水系統水缸

及泵房，頂部設多用途園境平台； 
 

(iv) 於後立面通道新增室外空調裝置及沖廁水水缸（以取替

現存位於屋頂之水缸）； 
 

(v) 優化園境設計，新設迷陣； 
 

(vi) 於輔助用地新建升降機及樓梯塔樓及連接橋，以連接用

地與堅尼地道新停車處；及 
 

(vii) 用地及輔助用地內現存健全的樹木皆盡量保留。 
   

(b) 保育及改建用地為羅拔時樓開心藝展中心： 
 

(i) 建築物室外 
 
建築物立面不會有大型工程，以下情況除外： 
 
 移除在遊廊欄杆上後加的絲網，以恢復前（東北）立面

及入口（東南）立面遊廊開陽的氛圍； 

 
 修復後（西南）立面原有拱形開口及以鋁造拱窗／ 

百葉窗取代現時後加的長方形窗戶，以展現後立

面原有的拱形開口，以及配合新用途的運作； 

 
 以新鋁窗及百葉窗取代現時於後（西南）立面後建的鋼

製窗及百葉窗，使洗手間及廚房符合法定之照明及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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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及以防火梗窗取代現存於側（西北）立面的鋼製

百葉窗，以達到防火安全要求； 
 

 於側（西北）立面旁安裝架高的平台及斜道，並改建側

（西北）立面以連接新升降機及樓梯，作為逃生及無障

礙通道。其他改動包括移除及保存地下遊廊圍欄的甕形

欄杆及花崗岩石頂、移除一樓及二樓相同位置的後加磚

牆，及於新連接通道側安裝玻璃圍欄； 
 

 拆卸於後巷後門前後加的梯級，並以新建的金屬梯級和

梯台取代；及 
 

 於屋頂安裝防墮系統。 
 

(ii) 樓宇結構 

  
樓宇結構加固工程如下： 

 
 現存內部鋼造樓梯將進行優化，以確保結構安全及提升

耐火效率，達至現行法定走火樓梯要求。優化工程包括

於級面及梯台底下加入鋼構件、在鋼構件上塗上耐火塗

層、改裝原有欄杆及於梯級和梯台底下加上耐火保護板； 
 

 一樓及二樓的混凝土地板和橫樑內缺乏鋼筋，鋼托樑及

磚拱的承重力亦不足，故須進行加固工程。在研究多個

方案（包括於地板下加裝鋼板及加裝鋼托樑）後，決定

重新模製一樓及二樓的地板，而鋼托樑、磚拱及混凝土

橫樑皆須被加固或取代，以達結構安全之效。同時，須

維持地基沒有額外承重，以避免進行地基加固；及 
 

 由於屋頂橫樑承重力稍為不足，現存中段支撐屋頂地板

的橫樑將以纖維強化聚合物包裹(建議方案)作加固，但

此選項須由建築事務監督審批認可。如不獲認可，則須

在中段加上新鋼造橫樑以支撐屋頂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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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建築物室內 
 

內部的佈局和設置將大部分保留，包括： 
 
 前段遊廊將保持開放； 

 
 中段將保留四間核心房間佈局，地下用作接待處及展示

區，一樓用作治療室，二樓用作治療室／多用途室；及 
 

 所有位於中段開往遊廊及後段現存的法式門均獲保留和

維修。至於那些位於中段原開往遊廊及後段或房間之間，

但現被封閉的門，除非因防火及結構安全、隔音或空間

佈局的考慮，亦將獲修復。如它們不能被修復，現存的

拱型凹牆將會被保留，為以往的改建工程留下印證。 
 
少量改建工程主要包括： 

 
 後段的佈局將被改動，以配合建築物的新用途，但地下

將維持作後勤地方之用（包括洗手間和哺乳室）或較小

型治療室、咖啡室除外；及 
 

 於地下及二樓中段後加具冒犯性的走廊將被拆除，以還

原原有空間佈局。 
 

(iv) 保留特色建築構件以供歷史詮釋 

 
以下建築構件將予以保留／保留並改建及以導賞形式詮釋： 

 
 地下： 開放式遊廊、中段原有房間及客廳佈局及其建構

特色(其中一房間的壁爐將獲修復，以展示愛德華時期

古典復興主意的室內特色)、後段、木造法式門、內部樓

梯(改建工程亦將向公眾詮釋)及樓梯走廊； 
 

 一樓： 開放式遊廊及木造法式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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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樓： 開放式遊廊、木造法式門及通往二樓屋頂檢修

口的金屬維修爬梯； 
 

 屋頂： 平屋頂及煙囪(利用設於二樓的望遠鏡觀賞); 及 
 

 外部： 側(西北)、前(東北)及入口(東南)立面。 
 

(v) 為符合建築物條例的法定要求或其他現代要求的改善工 
程： 
 

 內部現有樓梯須進行改善工程以達至防火間隔要求。現

存的門須被更換至防火門； 
 

 三層遊廊的地面將加設架高平台，以填補遊廊與室內區

域地台的高度差異，並提供由新升降機至樓宇內部的無

障礙通道； 
 

 一樓及二樓遊廊內側將加設玻璃欄杆以增強現有圍欄的

防護作用； 
 

 沿用地北面及東面地界、具歷史價值的金屬圍欄前方，

將加設花槽及灌木叢作為屏障。此為管理方案，以彌補

現時圍欄不乎合現行建築物條例的規格，但須由建築事

務監督審批認可； 
 

 位於後巷現存沙井及英國進口具歷史價值的井蓋將被移

除及保存，以配合新地下排污系統；及 
 

 於樓宇內部安裝新屋宇裝備，包括消防裝置、空調設備、

電燈及電力升級設施等。 
 
丁、 改建工程的緩解措施 

 
12.    對於無法避免受改建工程而影響的地方，以下為根據上述所訂立的

保育原則而訂定的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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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減少視覺影響，新建外部樓梯及升降機的位置與現存後加樓梯的

位置相同。新結構的體積將減至最小，並由正立面稍向後移，以展

現羅拔時樓北角落。新結構的最終高度，包括頂簷篷及升降機槽，

將低於羅拔時樓的頂部屋簷。它將以獨立且可逆轉的結構建造，不

會影響主樓的現有地基。樓梯的設計和物料會與主樓兼容並可區分； 
  

(b) 鑑於土力工程的考慮，主要容納消防及灑水系統水缸及泵房的新建

半地下式結構的設計，須在不危及鄰近斜坡穩定的情況下增加挖土

的深度。其突出鄰近地面的高度將減至最低，以減少其視覺影響。

它將以獨立於羅拔時樓的結構建造。突出的結構邊緣將加設梯級座

位及頂部作園境。羅拔時樓將設置結構穩定監測站，以確保任何結

構上的影響可以即時被發現及解決； 

 
(c) 新空調戶外裝置及其他屋宇裝備將設置於後巷，以限制對建築物的

視覺影響。渠管將組合放置於西南立面最適合位置或從地下進入樓

宇內部，以減少對構件或視覺的影響； 

 
(d) 位於輔助用地的新升降機及樓梯塔樓將以最低高度建造，以減少對

羅拔時樓的視覺影響。結構的設計和物料會保持低調及與主樓可區

分。建議使用鑽孔灌注樁擋土牆結構，以減低對斜坡及現存樹木的

影響，及減低於施工期間對羅拔時樓結構的影響。受影響樹木將會

在鄰近斜坡種植新樹木補償。新擋土牆將進行飾面處理，如加上石

狀塗層，以減少其視覺影響。羅拔時樓將設置結構穩定監測站，以

確保任何結構上的影響可以即時被發現及解決； 
 
(e) 雖然現存鋼製窗為後加構件，沒有文化價值，但於移除前仍須被記

錄在案。不建議修復所有木製窗，因為缺乏證據支持修復，而且窗

戶百葉扇的規格亦須被更改以符合法定要求。將會使用鋁窗，以區

分新構件與歷史構件，鋁窗框面的顏色會與立面兼容； 

 
(f) 新斜道會遠離側立面，架高平台及斜道與樓宇的接口細節會盡量避

免影響側立面的建構。地下被移除的遊廊甕形欄杆柱及花崗岩頂將

被保存以供詮釋及作未來維修的後備構件之用。於上層後加磚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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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移除，使遊廊原本開陽氛圍得以重現，此為正面影響。新加欄杆

為玻璃物料，與舊構件易於區分； 

 
(g) 後門新梯級及梯台以金屬建成，並以可逆轉的結構安裝； 
 
(h) 相比傳統欄杆，為維修期間施工安全而設的防墮系統高度較低，更

貼近屋頂樓板。防墮系統將從樓宇邊緣向內移，以減少對羅拔時樓

的視覺影響； 
 

(i) 原則上，所有重新模製／重置／加固工程的設計原則為在結構加固

同時模仿原有設計，以盡量減低其視覺影響(除了重新模製地板的

厚度會被減，以避免為現存地基帶來額外承重)。在進行改建工程之

前和之後，會進行繪圖測量和攝影記錄，以全面記錄歷史建築物的

狀況。中段鋼筋橫樑、所有天花綫、磚托架及灰塑均盡量會被原址

保留，而新舊接口設計會巧妙地將新構件與舊構件分別出來。萬一

於施工期間發生任何損毀，構件應根據紀錄被維修或修復。花崗岩

門檻會獲保留，但位置有微調。現存結構水平將獲保留，以減低對

現存構件的影響和接口的複雜性。部分舊構件包括混凝土地板及鋼

製托樑將被保存，以供未來展示及詮釋之用，述說二十世紀的建築

技術。重新模製地板的工程將分階段進行，並設置臨時支撐結構，

確保樓宇結構安全及完整； 

 
(j) 中後段現存佈局將於任何改動前被記錄下來。新隔牆較為輕盈，以

減低建築物的承重負荷； 
 

(k) 現存樓梯走廊的門被移除前將被記錄下來。在古蹟辦支持下，會與

屋宇署協商申請豁免加設地下防護廊； 

 
(l) 遊廊的架高平台為可逆轉及可拆除的設計，以方便維修。現存（及

重新模制）的地板均不受影響，只有部分會被隱藏。花崗岩門檻會

保持可見。架高平台為輕量物料，符合現時地基承重規限。新地台

將與重建明渠及現存甕形欄杆保持距離，以免干擾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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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將向屋宇署申請規例變通，興建較標準高度為低的新玻璃欄杆，

以減低對立面的視覺影響。欄杆將由立面向內移，以減低視覺影響，

及展現遊廊原有的明渠； 
 
(n) 將向屋宇署申請規例變通，盡量透過管理方案寬鬆對防護欄障的要

求。於具歷史價值的金屬圍欄前所加設的花槽及灌木叢，以及隱藏

的矮欄杆設計會保持讓歷史金屬圍欄清晰可見； 

 
(o) 英國進口具歷史價值的井蓋將被移除及保存作展覽及詮釋之用； 
 
(p) 渠管及管道將被齊整地組合一起，以減低鑽牆需要，以及減低對內

部的視覺影響和對具高文化意義建築特色元素的騷擾。原則上，它

們會被安排置於具文化意義較低的位置（如後段）的天花上，以減

低對具高文化意義空間（如開放式遊廊）的騷擾。加建假天花來隱

藏屋宇裝備，但其設計容許公眾盡可能觀賞天花檐楣及灰塑。原來

結構中的開口將盡可能被重用，以減低新造開口的需要；及 
 

(q) 在用地和輔助用地的建造過程中，將會按照屋宇署和相關政府部門

的要求安裝安全預防措施、保護和監控措施(例如:沉降、傾斜和振

動監測點)到蒙高瑪莉樓(用地／輔助用地的 50 米以內唯一歷史結

構／ 建築物)，以監控任何工程中結構上的影響。 
 
 
結論 

 
13.    文物影響評估結論認為，只要採取上述建議緩解措施，擬議於舊域

多利軍營羅拔時樓和輔助用地所進行的活化工程所造成的影響仍在可接

受及可管理的範圍。香港羅拔時樓中心有限公司會確保所有的文物保育工

程，均會嚴格按照古蹟辦批准的文物影響評估報告進行。 
 
 
 
香港羅拔時樓中心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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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位置圖 (非按比例) 
 

 

堅尼地道 
（緊急車輛通道） 

輔助用地 

用地 

羅拔時樓 

現有行人過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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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前往用地 (非按比例)  

 
發展用地 

圖例： 

交通標誌 

殘疾人士和有需要使用電梯人士上落客點 使用者上落客點（殘疾人士和有需要

使用 
電梯人士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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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擬議樹補償計劃 (非按比例)  
 

代償性樹木 

現有樹木 

代償性樹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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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擬議園境設計總圖計劃 (非按比例)  
 

  

圖例 

新種植樹木（以取替 
腐爛的樹木） 

地界 

種植區域 

植草 

木質瓷磚 

沙礫 

罩屋面裝飾 

花盆 

長凳 

不規則室外傢俱 

回收利用的塑膠木 

木製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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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擬議用地及輔助用地 AA’ 剖面圖 (非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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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擬議用地及輔助用地地下低層平面圖 (非按比例)  

 

圖例 

公共通道 

展示區域 
咖啡店/廚房 

員工/接待 

治療/多用途 

後勤地方 



20 

附件 A 

 

  

 
圖七: 擬議用地地下低層平面圖 (非按比例)  

  

圖例 

公共通道 

展示區域 

咖啡店/廚房 

員工/接待 

治療/多用途 

後勤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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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擬議用地及輔助用地地下平面圖 (非按比例) 

 

圖例 

公共通道 

展示區域 
咖啡店/廚房 

員工/接待 

治療/多用途 

後勤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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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擬議用地地下平面圖 (非按比例) 
 

 

圖例 

公共通道 

展示區域 
咖啡店/廚房 

員工/接待 

治療/多用途 

後勤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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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擬議用地一樓平面圖 (非按比例) 

 

VERANDAH W/ RAISED DECK 

 

圖例 

公共通道 

展示區域 

咖啡店/廚房 

員工/接待 

治療/多用途 

後勤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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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擬議用地二樓平面圖 (非按比例) 
 

VERANDAH W/ RAISED DECK 

 

圖例 

公共通道 

展示區域 

咖啡店/廚房 

員工/接待 

治療/多用途 

後勤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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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擬議用地屋頂平面圖 (非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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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擬議用地 BB’剖面圖 (非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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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構想圖（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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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現存景觀（左）及構想圖（右，堅尼地道水平，新升降機塔和停車處視野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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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構想圖（堅尼地道連接橋及羅拔時樓西北立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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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構想圖（西北公共空間至羅拔時樓西北及西南立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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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構想圖（羅拔時樓地下展覽區域視圖－包含壁爐和房間之間修復的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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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構想圖（羅拔時樓一樓遊廊視圖） 


